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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造 業 議 會  
 

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 
 
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2011 年 第 四 次 會 議 於 2011 年 9 月 19 日 (星 期 一 )上 午 10 正 於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138 號
聯 合 鹿 島 大 廈 15 樓 建 造 業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行  
 
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2011 年 第 四 次 會 議 之 討 論 摘 要 ：  
 

議 程 項 目 文 件  主 要 議 決 ／ 進 展 摘 要  

4.1 CIC/CTB/R/003/11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－   

成 員 通 過 2011 年 8 月 3 日 舉 行 的 第 三 次 會 議 的 進 展 報 告 。  
 

4.2 CIC/CTB/R/003/11 上 次 會 議 之 續 議 事 項  －  
 
(i)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T1 訓 練 課 程 及 T1(小 型 工 程 )課 程 單 元 化  ⎯⎯  

由 於 上 述 兩 項 課 程 的 內 容 及 程 度 各 有 不 同，屋 宇 署 認 為 有 需 要
維 持 為 兩 項 獨 立 的 課 程 。  

 
(ii) 搬 遷 三 所 訓 練 場 及 在 大 埔 設 置 訓 練 場  ⎯⎯ 已 完 成 為 大 埔 區

建 議 用 地 附 近 的 兩 所 具 有 潛 在 危 險 裝 置 的 建 築 物 分 三 期 執 行
的 量 化 風 險 評 估，並 已 提 交 機 電 工 程 署，有 關 方 面 現 正 等 待 康
文 署 就 如 何 確 定 和 控 制 擬 設 於 該 區 球 場 的 人 流 方 案 和 措 施，按
現 時 進 度 ， 在 大 埔 用 地 上 設 置 戶 外 訓 練 場 之 建 議 ， 將 於 2012
年 1 月 提 交 大 埔 區 議 會 討 論 。  

 
(iii) 古 建 築 物 的 保 養 及 維 修  ⎯⎯ 內 地 有 關 單 位 已 就 委 員 會 下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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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工 作 小 組 擬 到 北 京 市 考 察 古 建 築 和 進 行 交 流 一 事，建 議 了 一
個 時 段 供 考 慮，而 已 籌 組 完 成 的 文 物 建 築 保 育 工 作 小 組 將 盡 快
在 九 月 下 旬 召 開 會 議 ， 跟 進 到 北 京 市 考 察 的 安 排 。  

 
4.3 CIC/CTB/P/053/11 2012 年 度 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之 工 作 計 劃 及 財 政 預 算 建 議  

成 員 備 悉 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在 2012 年 的 工 作 計 劃 ， 至 於 財 政 預 算
方 面 ， 由 於 需 再 作 調 整 ， 故 會 於 稍 後 以 傳 閱 文 件 提 交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

(委 員 會 其 後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接 納 經 修 訂 後 的 財 政 預 算 ， 包 括 2012
年 度 委 員 會 管 轄 的 收 入 為 7,071 萬 元 ， 營 運 支 出 約 為 2 億 9,207 萬
元 ， 因 此 2012 年 度 淨 支 出 為 2 億 2,136 萬 元 。 另 外 ， 在 2012 年 度
資 本 性 支 出 約 為 2,861 萬 元 。 ) 

 
4.4 CIC/CTB/P/048/11 「 強 化 建 造 業 人 力 訓 練 計 劃 」 加 快 開 班 之 建 議  

成 員 備 悉 截 至 2011 年 8 月 中，「 強 化 建 造 業 人 力 訓 練 計 劃 」下 仍 有
451 名 輪 候 人 士 。 除 繼 續 運 用 現 有 訓 練 資 源 及 透 過 建 造 業 工 種 合 作
培 訓 計 劃 處 理 訓 練 課 程 的 申 請 人 外，建 訓 學 院 建 議 並 獲 委 員 會 接 納
數 項 短 期 措 施，以 便 於 短 期 內 紓 緩 輪 候 入 讀 的 人 數，有 關 措 施 包 括
將 沙 田 訓 練 場 部 分 課 程 搬 回 上 水 訓 練 中 心 教 授，將 騰 空 的 地 方 建 設
工 場 設 施 後 ， 開 辦 「 鋼 筋 屈 紮 班 」； 及 在 葵 涌 訓 練 中 心 天 台 搭 建 臨
時 工 場，加 開「 工 地 測 量 班 」，預 計 可 吸 納 80 名 申 請 人。在 執 行 前
述 安 排 後，預 計 在 9 月 底 餘 下 的 輪 候 人 數 約 有 百 人。除 上 述 短 期 措
施 外，管 理 人 員 又 會 繼 續 探 討 可 行 的 中、長 期 措 施 以 紓 緩 輪 候 人 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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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CIC/CTB/P/050/11 建 造 業 工 種 合 作 培 訓 計 劃  ─ 工 地 測 量 員 及 測 量 平 水 員 兩 個 工 種 合
作 培 訓 計 劃  

成 員 備 悉 為 培 訓 工 地 測 量 員 及 測 量 平 水 員 所 建 議 的 合 作 培 訓 計
劃，該 計 劃 可 讓 總 承 建 商 獨 自 或 聯 同 第 一 層 之 分 判 商，與 建 訓 學 院
以 二 方 或 三 方 合 作 模 式 為 業 界 培 訓 所 需 工 種 的 工 友。但 由 於 工 地 測
量 員 及 測 量 平 水 員 兩 項 訓 練 課 程 的 內 容 並 不 相 同 ， 訓 練 期 亦 各 異 ，
故 委 員 會 建 議 稍 後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補 回 測 量 平 水 員 培 訓 計 劃 發 放
資 助 的 審 批 指 引，並 清 楚 列 明 總 成 本 在 減 去 學 員 津 貼 後 的 每 名 學 員
單 位 成 本 。  
 

(委 員 會 其 後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接 納 工 地 測 量 員 及 測 量 平 水 員 兩 個 工
種 的 個 別 資 助 評 審 指 引 。 ) 
 

4.6 CIC/CTB/P/051/11 建 造 業 工 種 合 作 培 訓 計 劃  —一 間 建 築 公 司 提 交 的 建 造 業 工 種 (鋼
筋 屈 紮 )合 作 培 訓 計 劃 之 建 議  

成 員 通 過 接 納 一 間 建 築 公 司 提 交 的 建 造 業 工 種 (鋼 筋 屈 紮 )合 作 培 訓
計 劃 之 建 議 ， 共 培 訓 4 名 學 員 ， 培 訓 期 由 2011 年 8 月 至 2012 年 2
月 ， 培 訓 總 天 數 為 97 天 ， 資 助 額 為 136,802 元 。  
 

4.7 CIC/CTB/P/052/11 檢 討 課 程 顧 問 組 的 報 告 及 建 議  

成 員 備 悉 課 程 顧 問 組 (課 顧 組 )在 檢 討 後 需 改 善 的 數 點 建 議 ， 以 更 有
效 發 揮 課 顧 組 的 職 能，重 點 包 括 6 年 任 期 限 制 應 以 個 人 為 基 礎 而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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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司 /機 構 ， 另 每 個 課 顧 組 的 總 人 數 以 14 人 為 上 限 ， 至 於 課 顧 組 的
主 席 ， 則 先 由 建 訓 學 院 提 名 再 提 交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4.8 其 他 事 項  截 至 2016 年 度 建 造 業 訓 練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重 點 工 作  

成 員 逐 一 討 論 委 員 會 在 未 來 5 年 的 重 點 工 作 及 相 關 的 表 現 指 標，並
作 出 了 一 些 修 改 及 提 前 了 個 別 工 作 的 完 成 期 限。此 外，成 員 又 同 意
增 加 兩 項 重 點 工 作，包 括 推 行 多 專 多 能 的 訓 練 方 案，及 為 協 助 建 造
工 人 到 海 外 工 作 提 供 所 需 訓 練 。  

有 關 安 全 課 程 的 討 論  

有 成 員 建 議 跟 進 將 銀 咭 課 程 的 內 容 濃 縮 為 半 天 課 程，讓 修 讀 半 天 平
安 咭 覆 證 課 程 的 工 友 ， 可 在 餘 下 半 天 完 成 銀 咭 課 程 訓 練 的 可 行 性 。 

 
 
 
 
 
 

 


